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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 2024 年第一期盐业企业
化验员培训班的预备通知

各制盐、盐化工、海水养殖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：

为进一步加强盐业企业生产过程质量控制，提高企业化验员

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，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，满足企业

生产和质量控制需要，推动我省盐业高质量发展，山东省盐业协

会拟举办 2024 年第一期盐业企业化验员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办单位

山东省盐业协会、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

二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制盐、盐化工、海水养殖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化验员；

（二）其他有培训需求的人员。

三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培训时间：5 天（含报到日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山 东 省 盐 业 协 会



（二）培训地点：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（潍坊滨海经

济技术开发区）

四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分析化学基础知识；

（二） 误差与分析数据处理；

（三）法定计量单位的表示与应用；

（四）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；

（五）检验设备操作使用、维护保养；

（六）检验样品的抽取、管理、标识知识；

（七）质量管理标准化知识；

（八）容量分析、重量分析、仪器分析操作规范；

（九）制盐海卤水质量控制及检测分析；

（十）制盐工业主要产品检测方法；

（十一）工业溴产品检测技术及工艺过程控制检测分析；

（十二）食用盐、工业盐、液体盐全项分析；

（十三）养殖水全项分析及注意事项，主要技术指标的控制；

（十四）气相、液相色谱、原子吸收光谱等仪器的使用操作

和注意事项；

（十五）产品容量、重量及仪器分析实践操作。

五、培训费用及证书

（一）培训费用：会员单位 1500 元/人，非会员单位 1800

元/人（含场地费、资料费、讲课费、实验材料费、证书费等）。



如需住宿，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培训费请通过银行转账汇款，支付时

请注明“化验员培训+单位名称”，培训结束后统一开具“会

务费”或“技术服务费”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（三）付款信息

单位名称：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

开 户 行：农行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

账 号：15-423201040002043

税 号：12370000495544033X

地 址：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禄海路中段

电 话：0536-5531793

（四）培训证书：培训结束后，进行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

考核，合格者由山东省盐业协会、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

联合颁发化验员合格证，可作为专业技术能力考核和化验员岗

位上岗资格依据，并录入山东省盐业协会专业技术类人才库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请各单位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前，将参训人员名单

报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究院检测检验中心，邮箱：

mxz1968@163.com;同时抄报山东省盐业协会秘书处，邮箱：

sdsyyxh@126.com。

（二）报到时请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及一寸免冠照片 1 张。

（三）联系人/联系电话



山东省盐业协会 柴子华： 18653190176

山东省海科院 马西忠 13853630391

赵啸虎 18363673696

附件：2024 年第一期盐业企业化验员培训班报名回执表

山东省盐业协会

2024 年 6 月 17 日



附件：

盐业企业化验员培训班

报 名 回 执 表

单位名称（发票

抬头）

纳税人识别号

通讯地址 邮

编

联系人 电话 传

真

学员姓名 部门/职务 手机 性别

住宿标准 单间 □ 拼住 □ 不住宿 □


